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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2         证券简称: ST八菱         公告编号:2024-031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签订项目投资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7月 26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安徽芜湖

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签订项目投资合同的议案》。为满足客户就近配套需求，

进一步深化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公司拟与公司控股子公司柳州八菱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柳州八菱）及黄国伟共同出资在安徽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设立安徽八

菱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统称项目公司），并投资建设车用零部件生

产项目，对汽车主机厂形成就近配套供应体系。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拟为 5000 万

元人民币，其中公司拟出资 4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2%；柳州八菱拟出资 6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3.2%；黄国伟拟出资 2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8%。项目

公司设立后，由公司控股，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与安

徽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项目投资合同》及与此项投资相关的其

他协议和文件，办理项目公司注册登记及此项投资的后续事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

资设立子公司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车用零部件生产项目建设方案目前仍在规划中，待具体建设内容、建设规模、

建设周期、投资金额等方案落实后，公司再根据具体情况就项目建设事项履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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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其他出资方介绍 

（一）出资方一： 

公司名称：柳州八菱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5968603507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瑜 

注册资本：9899.3453万元人民币 

住所：柳州市车园横五路 10号 

成立日期：2012年 05 月 15日 

主营业务：柳州八菱主要从事汽车外饰件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业务。 

股权结构：柳州八菱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柳州八菱 99.49%

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八菱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柳州八菱 0.51%的股权。 

诚信状况：柳州八菱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出资方二： 

黄国伟，男，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与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设立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八菱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暂定名）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芜湖市三山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新

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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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等。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注册资

本比例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1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00 82% 货币 
自有资金或

自筹资金 

2 柳州八菱科技有限公司 660 13.2% 货币 
自有资金或

自筹资金 

3 黄国伟 240 4.8% 货币 
自有资金或

自筹资金 

合计  5000 100%   

（以上内容均为暂定信息，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和登记的注册信息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安徽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车用零部件生产项目 

2.产业类别：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类别）。 

3.项目建设内容：本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乙方在三山经济开发区投资设立

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在三山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车用零部件生产线，对汽车主

机厂形成就近配套供应体系。 

第二条  项目用地 

1.位置和面积：项目位于峨溪路以东，疏港路以南，路桥钢构以北，面积约

92亩，具体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为准。 

2.土地用途、权属性质：该项目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出让 50 年，具体起

止时间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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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让方式：项目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取得，履行公开“招标、拍卖、挂牌”

程序。 

4、双方一致同意上述土地出让方式等应符合土地出让时国家法律、地方法

规和政策的相关规定。 

第三条  项目建设 

1.建设工期：项目一次性规划建设，具体以甲方与项目公司另行商定签署的

协议为准。 

2.规划指标：按照国家及地方现行有效规范要求进行规划设计，本项目的各

项建设指标均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 

第四条  项目公司 

1.乙方同意本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在甲方区域内注册控股子公司负责车用

零部件生产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项目公司名称以市场监管部门核定

及最终注册成立的为准，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乙方

持股比例不低于 70%。 

2.项目公司的出资合同、公司章程、融资文件以及所有与本项目有关的合同

在所有实质性条款方面与本合同相关精神保持一致。 

3.项目公司成立后 30 日内，乙方及项目公司共同向甲方出具承诺书，承诺

项目公司承继乙方在本合同和补充合同（如有）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同时，乙

方应保证对项目公司完成足额出资并支持其达成在本合同和补充合同项下的全

部义务。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近年来，安徽汽车产业加速发展。为抓住这一发展机遇，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公司主营业务，满足客户就近配套需求，深化与客户的合作，降低物流、制造等

运营成本，提升公司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公司计划在安徽芜湖设立控股子公

司并投资建设车用零部件生产项目，对安徽地区的汽车主机厂形成就近配套供应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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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公司注册完成后，将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并受公司控制，短期

内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项目公司成立初期在团队建设、市场开拓、运营管理等方面需要一定的时间

进行建设和完善，在后续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面临行业政策、经济环境、市场竞

争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存在一定的管理、运营和市场风险，本次对外投资能否

达到预期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市场与行业变化，审慎决策，并采取有效措施保

障项目公司的建设、运营，加强对项目公司的管理和风险控制，最大限度避免和

降低经营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 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4. 项目投资合同。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7 月 30日 


